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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本系學生在學期間發生下

列事項之一者，由本系致贈

急難慰問金壹仟至伍仟元： 

（一）遭遇重大意外傷害、罹

患急重症致住院（或

急診留院觀察）一日

以上者。 

（二）家庭遭逢重大自然災

變（如因風災、火災、

水災、震災等法定災

害）致發生嚴重財損

者。 

（三）家庭遭逢重大變故（如

主要經濟來源者死亡

或重病等）或其他偶

發事故，亟需救助者。 

（四）因病或意外死亡者。 

三、凡本系學生在學期間發生下

列事項之一者，由本系致贈

急難慰問金壹仟至伍仟元： 

（一）遭遇重大意外傷害、罹

患全民健保重大傷

病。 

 

（二）家庭遭逢重大自然災

變（如因風災、火災、

水災、震災等法定災

害）致發生嚴重財損

者。 

（三）家庭遭逢重大變故（如

主要經濟來源者死亡

或重病等）或其他偶

發事故，亟需救助者。 

（四）因病或意外死亡者。 

一、為使突發性傷病

需住院治療之學

生能獲得及時協

助，爰放寬急難

救助之要件。 

二、考量醫療實務現

況，增列急診留

院觀察之情形。 

 


